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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增訂第三十一條之一至第三十一條之三條文；並

修正第七十七條之十九、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二、第七十七條

之二十六、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百

四十九條、第四百八十六條及第五百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2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5641 號  

第三十一條之一  起訴時法院有受理訴訟權限者，不因訴訟繫屬後事實及法律狀態變更而受影響。 

訴訟已繫屬於不同審判權之法院者，當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普通法院更行起

訴。 

第三十一條之二  普通法院認其有受理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法院受該裁判之羈束。 

普通法院認其無受理訴訟權限者，應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

之管轄法院。 

當事人就普通法院有無受理訴訟權限有爭執者，普通法院應先為裁定。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普通法院為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規定，於第二項之情形準用之。 

第三十一條之三  其他法院將訴訟移送至普通法院者，依本法定其訴訟費用之徵收。移送前所生

之訴訟費用視為普通法院訴訟費用之一部分。 

應行徵收之訴訟費用，其他法院未加徵收、徵收不足額或溢收者，普通法院應

補行徵收或通知原收款法院退還溢收部分。 

第七十七條之十九  聲請或聲明不徵收費用。但下列第一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五百元；

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一、聲請發支付命令。 

二、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加。 

三、聲請回復原狀。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五、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銷假扣押、假處分裁定。 

六、聲請宣告禁治產或撤銷禁治產。 

七、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或宣告死亡。 

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二  依第四十四條之二請求賠償之人，其裁判費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部分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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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 

依第四十四條之三規定請求者，免徵裁判費。 

依第一項或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

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 

第七十七條之二十六  訴訟費用如有溢收情事者，法院應依聲請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 

前項聲請，至遲應於裁判確定或事件終結後三個月內為之。 

裁判費如有因法院曉示文字記載錯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繳納者，得於繳費

之日起五年內聲請返還，法院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 

第一百七十四條  當事人受破產之宣告者，關於破產財團之訴訟程序，在依破產法有承受訴訟人

或破產程序終結以前當然停止。 

當事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關於清算財團之訴

訟程序，於管理人承受訴訟或清算程序終止、終結以前當然停止。 

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  普通法院就其受理訴訟之權限，如與行政法院確定裁判之見解有異時，應

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但當事人合意願由普通法院

為裁判者，由普通法院裁判之。 

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普通法院無受理訴訟權限者，普通法院應將該訴訟移

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法院。 

第一項之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第二百四十九條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普通法院之權限，不能依第三十一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移送者。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法院管轄而不能為第二十八條之裁定者。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 

四、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者。 

六、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七、起訴違背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

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

以判決駁回之。 

前項情形，法院得處原告新臺幣六萬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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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八十六條  抗告，除別有規定外，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 

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不得再為抗告。但得向原法院提出

異議。 

前項異議，準用第四百八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除前二項之情形外，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為理由。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六之規定，於前項之抗告準用之。 

第五百十五條  發支付命令後，三個月內不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其命令失其效力。 

前項情形，法院誤發確定證明書者，自確定證明書所載確定日期起五年內，經撤

銷確定證明書時，法院應通知債權人。如債權人於通知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起

訴，視為自支付命令聲請時，已經起訴；其於通知送達前起訴者，亦同。 

前項情形，督促程序費用，應作為訴訟費用或調解程序費用之一部。 


